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視察） 

 

 

 

 

韓國飛世龍 

原製造廠家實地評鑑 

出國報告 
 

 

 

 

 

 

 

服務機關：經濟部能源署 

姓名職稱：沈慧佶 科長 

派赴國家：韓國 

出國期間：113 年 5 月 12 日至 5 月 15 日 

報告日期：113 年 8 月 6 日 



 

I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提要 

 

出國報告名稱：｢韓國飛世龍原製造廠家實地評鑑｣出國報告 

 

頁數 31  含附錄：■是□否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聯絡人∕電話 

經濟部能源署∕沈慧佶∕（02）2775-7763 

 

出國類別：□1 考察 □2 進修 □3 研究 □4 實習 ■5 視察 

 

出國期間：113 年 5 月 12 日至 5 月 15 日 

 

報告日期：113 年 8 月 6 日 

 

出國地區：韓國 

 

分類號/關鍵詞：高壓用電設備、斷路器、原製造廠家、實地評鑑、 

飛世龍、VITZRO EM 

  



 

II 

 

摘 要 

為確保國內外廠家所生產之高壓用電設備品質及國內用戶使用安全，經濟部能源署

依據｢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第 401 條及「經濟部認可檢驗機構與原製造廠家及高壓用

電設備施行試驗作業要點」(以下簡稱作業要點)建立高壓用電設備試驗審查及認可制

度。依作業要點第 10 點規定，原製造廠家應於認可登記證期限屆滿前 6 個月向能源署

提出展延申請，又依作業要點第 7 點認可之 ISO 9001 原製造廠家申請展延時，能源署

應派員進行工廠訪察，對國內外原製造廠家之高壓電力設備其製造生產流程、出廠試驗

設備及試驗流程等產製相關管理事項進行查證。 

本次韓國飛世龍(VITZRO EM Co., Ltd)於 104 年 12 月 15 日經我國認可為合格原製

造廠家(證書號碼：10403009130-1 號)，申請項目斷路器(CB)，歷經 3 次展延後，證書將

於 113 年 12 月 14 日到期，爰該公司透過我國代理商向能源署提出展延申請，經專家委

員書面審查後於 113 年 4 月 2 日初步同意廠家改善措施，並與廠家確認後安排於 113 年

5 月 12 日至 5 月 15 日進行實地評鑑。 

本次出國藉由執行原製造廠家認可展延實地評鑑作業，將能落實高壓用電設備管制

規範，並瞭解該廠之營運概況與高壓用電設備(斷路器)產製能力，查證廠家所宣告之資

料是否符合國際標準與符合我國電力設備使用之規定，確保產品進入我國市場之品質安

全及系統可靠度。另此次出國評鑑屬考察性質，目的非新技術引進之探討，為維持海內

外評鑑之一致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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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出國目的 

經濟部為確保國內外廠家所生產之高壓用電設備品質及國內用戶使用安全，依據｢

電業法｣第 32 條第 5 項規定之｢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第 401 條規定(以下簡稱 401 規

定)，及制定「經濟部認可檢驗機構與原製造廠家及高壓用電設備施行試驗作業要點」(以

下簡稱作業要點)，建立高壓用電設備試驗審查制度，管制額定電壓超過 600 伏特之避

雷器、電力及配電變壓器、比壓器、比流器、熔絲、氣體絕緣開關設備(GIS)、斷路器及

高壓配電盤等 8 項高壓用電設備，並由經濟部能源署執行相關業務辦理。 

對於國外原製造廠家，依作業要點第 6 點及第 7 點規定，就 ISO/IEC 17025 與 ISO 

9001 不同管理系統之申請原製造廠家資格，分別執行對應管理規則，並進行實地評鑑。

另依作業要點第 10 點規定，原製造廠家應於期限屆滿前 6 個月向能源署提出展延申請，

又依作業要點第 7 點認可之 ISO 9001 原製造廠家申請展延時，能源署應派員進行工廠

訪察。藉此對於國外原製造廠家之高壓電力設備其製造生產流程、出廠試驗設備及試驗

流程等產製相關管理事項進行查證。並了解不同國家之工廠技術及管理方法是否能效

仿，可作為將來精進審查方法或法規要點修訂之參考。 

查本次韓國飛世龍(VITZRO EM Co., Ltd)於 104 年 12 月 15 日經我國認可為合格原

製造廠家(證書號碼：10403009130-1 號)，申請項目斷路器(CB)，期間經 3 次展延，最新

有效期限為 113 年 12 月 14 日。該廠家透過臺灣代理商巨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再次提出

展延申請，專家委員經書面審查後於 113 年 4 月 2 日同意廠家改善措施並於實地評鑑現

場查證及確認。依廠家可配合實地評鑑日期，爰安排於 113 年 5 月 12 日至 5 月 15 日進

行實地評鑑。 

為專業妥處相關事宜，能源署透過委辦計畫邀請重電領域專家委員共同前往協助實

地評鑑，以確保廠家申請認可事項，包括：相關測試人員與報告簽署人之能力、出廠試

驗設備的測試儀器與校正文件、品質管理執行方式、出廠試驗報告試驗與出具方式及現

場出廠試驗評鑑等項目，使該設備進入我國市場之品質與用電安全獲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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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出國行程與人員 

本次出國評鑑係屬視察性質，審查關鍵係管理高壓用電設備進入我國之外國原製造

廠，其產製及試驗能力是否符合我國規範與要求，安排於 113 年 5 月 12 日至 5 月 15 日

辦理實地評鑑訪察出國計畫。相關參訪行程如表 1 所示。 

表 1 參訪行程表 

日期 行程內容摘述 住宿 

113 年 5 月 12 日 
臺北松山韓國首爾 

評鑑行前準備 
V 

113 年 5 月 13 日 
韓國飛世龍 

原製造廠家實地評鑑訪察第 1 天 
V 

113 年 5 月 14 日 
韓國飛世龍 

原製造廠家實地評鑑訪察第 2 天 
V 

113 年 5 月 15 日 
韓國首爾臺北松山 

返國 
 

本次實地評鑑於 113 年 5 月 12 日由臺北松山機場搭飛機至韓國金浦國際機場，為

進行評鑑準備；5 月 13 日及 5 月 14 日辦理實地評鑑；隔日由韓國金浦國際機場搭飛機

返回臺北松山機場。另有關本次實地評鑑透過委辦計畫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台灣綜合研究

院邀請具備重電領域豐富經驗之專家，分別為謝建賢委員及林宗龍委員，與本人共同前

往實地評鑑 (另尚有助理研究員蔡岑政先生隨行安排相關事宜，實地評鑑人員名冊如表

2 所示)。 

表 2 實地評鑑人員名冊 

單位 人員 部門 / 職稱 

經濟部能源署 沈慧佶 電力發展及管理組/ 科長 

財團法人台灣綜合研究院 謝建賢 審查委員 

財團法人台灣綜合研究院 林宗龍 審查委員 

財團法人台灣綜合研究院 蔡岑政 研究五所/ 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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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察地點及內容 

依作業要點第 10 點規定，原製造廠家應於認可登記期限屆滿前 6 個月申請展延，

並依作業要點第 7 點，應辦理實地評鑑。查韓國飛世龍取得高壓用電設備原製造廠家認

可並經 3 次展延，其認可設備為斷路器（Circuit Breakers, CB），該認可登記證（證書號

碼：10403009130-1 號）有效期限於 113 年 12 月 14 日屆滿(認可登記證如圖 1 所示)。 

 

 

資料來源：業者申請資料截錄 

圖 1 韓國飛世龍原製造廠家認可登記證認可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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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製造廠家簡介 

原製造廠家飛世龍（VITZRO TECH Co., Ltd.）自 1955 成立，以生產斷路器及控制、

保護設備爲主的電力系統設備製造企業，位置分為首爾辦事處、安山廠區及釜山營業

所。該公司生產 330 多種產品，對外以產品技術先進、性能優異、結構穩定、美觀工藝

為公司經營主旨，屬於韓國電力設備製造行業具一定聲望之廠家。  

另方面，該公司於 2017 年因企業業務版圖擴大，飛世龍將組織重整為 VITZRO 

TECH 與 VITZRO EM，其中 VITZRO TECH 主力發展開關設備、能源、電力 IT 和軟體

業務，而現有電力設備業務生產則由重組之 VITZRO EM 負責。於 2021 年時，VITZRO 

EM 對外以技術優勢、有遠見的戰略、行銷策略、持續優勢、進取精神、快速決策等評

比項目入選韓國最有潛力中小企業名單，未來也將通過新的挑戰和創新成為全球領先企

業，並以關鍵能力強化國家基礎設施。 

本次行程主要於韓國安山廠區，現場實際訪察狀況如圖 2 所示。透過此次執行原製

造廠家認可展延實地評鑑作業，除參訪瞭解該廠之營運概況與斷路器製造能力，並落實

高壓用電設備管制，確保產品進入我國市場之品質安全及提升系統可靠度，同時建立海

外評鑑之一致性原則。 

   

  

飛世龍工廠產品介紹 工廠區門牌 

資料來源：本次實地評鑑拍攝 

圖 2 韓國飛世龍工廠實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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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鑑內容 

依本次能源署與委辦計畫專家學者就韓國飛世龍所屬安山工廠進行訪察，訪察項目

包括： 

1.符合 ISO 9001 制度之出廠試驗設備的測試儀器與校正文件。 

2.設備之製造生產流程、出廠試驗設備及試驗流程。 

3.工廠及實驗室之場地配置、產製實績及試驗能力，並確認具有施行出廠試驗

及出廠試驗報告審查能力之人員名冊及相關能力證明文件。 

本 次 韓 國 飛 世 龍 安 山 區 工 廠 製 造 設 備 為 真 空 斷 路 器 (Vacuum Circuit 

Breakers, VCB)。本次實地評鑑方式係參考國際認證組織所採行之 ISO 9001 品質管理及

技術要求制度，經調整設計符合為產製能力及出廠試驗能力之評鑑查核原則。另引用查

核該廠經 ISO 9001 品質管理認證系統及相關文件記錄，提升實地評鑑之作業程序效率。 

另關於實地評鑑整體排程共 2 天(評鑑排程如表 3 所示)，評鑑查核項目主要分別為

書面文件審查與現場察訪。其中書面文件審查所需時間較多，主要係因許多書面資料對

於廠家來說係屬高機密資料，無法事前以電子檔方式提供，因此須於現場實地評鑑時進

行確認。相關評鑑內容如下說明： 

1.書面文件審查： 

（1）出廠試驗設備的測試儀器與校正文件。 

（2）前述設備之品質管理執行方式。 

（3）出廠時之出廠試驗報告試驗與出具方式。 

（4）工廠與實驗室場地配置、產製實績及試驗能力，並確認具有施行出廠試

驗及出廠試驗報告審查能力之人員名冊及相關能力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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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現場察訪： 

（1）工廠： 

a. 原型式試驗認可之生產流程及實績確認。 

b. 品質管制制度及執行方式。 

c. 完成之出廠試驗報告（Routine Test Report）及執行方式。 

（2）實驗室：實地評鑑實測，確認及執行各項測試流程及方式。 

（3）雙方交換高壓用電設備試驗審查管理制度意見。 

表 3 評鑑排程表 

時間 評鑑第 1 天行程 

10:00 

評鑑啟始會議 Open Meeting 

(1) 能源署代表致詞、雙方介紹成員 

(2) 說明評鑑程序及廠商配合事項 

(3) 確認型式試驗報告/品質管理系統/報告簽署人等 

(4) 試驗前預備/ 設備核對 

10:30 確認工廠及實驗室之配置 

10:45 

★ 以下 A / B 兩個項目同時進行。 

A. 書面文件審查 

B. 實地評鑑測試項目： 

(1)構造檢查 
(2)主回路商頻耐電壓 
(3)主回路電阻測量 

(4)機械開閉及特性試驗 

16:00 評鑑第 1 天結束 

時間 評鑑第 2 天行程 

10:00 書面文件審查 

12:00 

評鑑總結會議 Close Meeting 

(1) 評審委員討論及填寫評審報告 (受評單位迴避) 

(2) 致詞、說明評審結果 (受評單位參加) 

12:30 評鑑第 2 天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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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地評鑑情形與結果 

為使實地評鑑執行順利，本次評鑑已事先於 113 年 4 月 29 日請申請人巨特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與原廠溝通協調實地評鑑當日相關文件準備事項，減少評鑑時找資料所花費

時間，提升評鑑時效率。 

本次實地評鑑團隊由本人及專家學者共 4 人組成，於 113 年 5 月 13 日上午抵達韓

國飛世龍工廠後，進行實地評鑑啟始會議（Open Meeting），由該公司為產品事業群執行

長 Park, Jae-chul 與品質主管 Kim, Hen-Soo 等 4 名相關主管參與此次評鑑。 

會議進行方式由本人先開場說明本次實地評鑑依據與目的，及介紹本評鑑團隊成員

後，再由審查委員說明本次評鑑內容，包括流程、排程以及須於現場查證之文件等(會

議情形如圖 3 所示)。 

 

資料來源：本次實地評鑑拍攝 

圖 3 實地評鑑啟始會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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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書面文件查核部分，本次評鑑團隊查核該工廠之相關文件，包括：出廠試驗設備

的測試儀器與校正文件、設備之品質管理執行方式、出廠時之出廠試驗報告試驗與出具

方式、工廠配置圖、產製實績及試驗能力證明文件等，以下將分別進行說明。 

1.出廠試驗設備的測試儀器與校正文件： 

於書面審查階段，廠家提供試驗設備管理清單(Management for Test Equipment)尚缺

各試驗設備之校正允收標準及校正結果判定欄位，以及測試設備送校正中尚未完成作

業。為加速審查流程，同意廠家實地評鑑時須完成改善及作業，以不使申請案件進度延

宕。於現場查證時，對於書面審查之問題，廠家已補充並改正，符合審查一致性原則。

測試儀器管理表如圖 4，每項設備校正週期為每 1 年校正 1 次。 

 

資料來源：本次實地評鑑截錄 

圖 4 測試儀器管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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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設備之品質管理執行方式： 

飛世龍已建立符合 ISO 9001:2015 年版要求之品質管理系統，於現場查核品質管理

手冊編號：VTMQ–001(原送審版本為 Rev.9 已更新為版本 Rev.13)，確認簽署人、日期

及內容與章節符合標準所規定。另經查核比對，此文件滿足高壓用電設備原製造廠家認

可之要求。 

除書面審查提供之品質管理手冊，於現場時也抽查各程序書，包含：Training process 

VTP-B03、Record management process VTP-A04、 Inspection, measurement and test 

equipment management process  VTP-I02、Product discernment and chasing management 

process VTP-H01、Inspection and test process VTP-I01、Manufacturing process management 

process VTP-H03 等文件，確認能符合斷路器(CB)之製程及品質管理要求(截錄該廠之

ISO 9001 核可證書如圖 5)。 

 

資料來源：本次實地評鑑拍攝截錄 

圖 5 韓國飛世龍工廠 ISO 9001 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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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出廠時之出廠試驗報告試驗與出具方式： 

韓國飛世龍工廠申請原製造廠家認可登記展延案（案件申請編號 1130005566）所申

請的設備為斷路器，其產品規格、依據標準測試如表 4 所示。 

表 4 韓國飛世龍申請之斷路器產品規格、依據標準 

額定規格 試驗標準 

(一) 

3Φ, 25.8 kV, AC , 1250 A, 25 kA, 60 Hz 

3Φ, 25.8 kV, AC , 630 A, 25 kA, 60 Hz 

3Φ, 24 kV, AC , 1250 A, 25 kA, 60 Hz 

3Φ, 24 kV, AC, 630 A, 25 kA, 60 Hz 

(一)IEC 62271-100(2012) 

(二) 

3Φ, 17.5 kV, AC, 3150 A, 40 kA, 60 Hz 

3Φ, 17.5 kV, AC, 2000 A, 40 kA, 60 Hz 

3Φ, 17.5 kV, AC, 1250 A, 40 kA, 60 Hz 

(二)IEC 62271-100(2008) 

本次實地評鑑進行出廠試驗時，其樣品斷路器額定規格為 3Φ、25.8 kV、1250 A、

25 kA、60 Hz，並依據 IEC 62271-100(2012)標準施作出廠試驗。現場測試人員由 Mr. Kim, 

Jae-Beom 執行，過程由評鑑團隊全程審視確認人員依測試作業標準書逐項執行斷路器之

出廠試驗，項目包含：構造檢查、主回路商頻耐電壓、主回路電阻測量及機械開閉特性

試驗，完成測試後依相關程序規定出具出廠試驗報告(現場實測情形如圖 6 所示)。 

  

實作程序討論 試驗設備接線確認 

資料來源：本次實地評鑑拍攝 

圖 6 現場實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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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認韓國飛世龍安山工廠及實驗室之場地配置，評鑑團隊由可靠度測試部門主管

Kim, Hun-Soo 介紹導覽，過程中可瞭解斷路器製程進料存放區與製作區均明確區分未有

混亂共用之情形。另導覽人員表示，韓國飛世龍近年來因科技發展以及全球缺工問題，

引進自動化系統解決人力問題，此作法可以使設備製造與試驗更加標準化，並有效減少

人員發生工安事件(工廠導覽解說形況如圖 7)。 

  

  

資料來源：本次實地評鑑拍攝 

圖 7 現場工廠導覽介紹情況 

另為瞭解該設備販售實績狀況，經廠家同意抽查該公司於 2022 年度與 2023 年度銷

售資料，顯示兩年度分別有 40 具及 52 具斷路器銷往臺灣，相關出廠試驗報告及對應之

手稿階有保存(紙本保存期限 13 年)，出廠試驗報告之數位檔案於 1998 年開始存入公司

系統為永久保存。 

在工廠導覽過程中，觀察韓國飛世龍產製設備齊全，從斷路器的外部框架面板到內

部的真空接觸子製作，皆在其安山工廠內製造完成。其中部分作業流程亦已改由自動化

機器來執行，另外有關試驗能力方面，除了出廠試驗設備外，亦特別設有產品可靠度試

驗室，執行長時間次數切換動作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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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 5 月 13 日書面文件查核及現場出廠試驗實作結束後，於隔日 5 月 14 日上午前

往該公司首爾總部 1 樓會議室辦理評鑑總結會議。過程中與該公司代表就前一日評鑑過

程，包含確認書面審查補充資料、工廠與實驗室場地實際配置、相關實驗室人員能力、

工廠製程及品質系統管理、產製實績報告查證，以及現場施作之出廠試驗項目等狀況進

行交流，並確認評鑑結果為符合(當日前往情形如圖 8 所示)。 

 

資料來源：本次實地評鑑拍攝 

圖 8 韓國飛世龍首爾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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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一、參訪心得 

在品管標準方面，ISO 9001 是通用於所有工廠產品之品質管理標準，可幫助各種組

織提升其整體品質管理能力；而 ISO/IEC 17025 則是專門針對測試和校正實驗室的標

準，確保其能夠提供準確和可靠的測試和校正結果，透過兩種標準互補應用，可更全面

的完善廠家管理體系。 

本次參訪飛世龍安山工廠，瞭解到國外廠家已大幅引入自動化生產系統，廠區生產

及組裝作業結合諸多自動化運作，提升製程效能也提升品質管理效能。在完成組裝後，

設備功能測試也運用自動化機器運作完成，如機械操作次數測試及溫升測試等試驗，對

節省人力及降低人為疏失機率均有助益。反觀我國大多數的原製造廠家現場狀況，多還

是以人力為主的生產方式進行，容易因為缺工問題，導致產能也無法負荷之現象，實有

參考韓國廠家作法之必要，使人力與品質穩定問題都能加以改善。 

另外經現場導覽與觀察，本人充分瞭解韓國飛世龍安山工廠具備領先業界之製造技

術，從真空斷路器的外部框架到內部關鍵技術的真空管製作，皆在工廠內部製造完成。

由於考慮到真空管產品之品質為其功能核心，及真空管內幾乎沒有任何物質可以攜帶電

流，電弧很難產生，即使產生了電弧，它也會因為缺乏氣體而迅速熄滅。藉由廠家介紹

韓國飛世龍所產製的真空斷路器使用年限可達 20 年，歷年來的設備故障紀錄都與其真

空管無關，皆為其他設備老化所導致。由此可得知廠家之產製設備品質可靠度具有一定

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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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事項 

(一)國外實地評鑑持續辦理，以確保國外產製設備品質 

本次評鑑係以 ISO 9001 資格申請原製造廠家認可登記證展延認可之工廠審查，可

現場確認工廠規劃以及產製能力。透過本次及過往查證經驗，可發現使用 ISO 9001 管

理系統運作之廠家，對於工廠生產之流程安排皆相對完整，惟測試部分之準確度與安全

性尚有進步空間，因此建議可視狀況，評估再建立 ISO/IEC 17025 實驗室管理系統，此

管理系統涵蓋了人員、設備、環境條件、方法驗證、測量溯源和資料品質控制等面向。 

可使工廠整體運作系統更加全面，提升工廠所出具產品測試報告可靠度。 

(二)國內原製造廠家皆具備 ISO/IEC 17025 實驗室資格 

參訪實際運行 ISO 9001 管理系統之廠家後，對比國內具 ISO/IEC 17025 實驗室認可

之廠家，可以比較出具 ISO/IEC 17025 實驗室認可資格之實驗室，對於試驗手法方面較

與國際標準一致，並使用之測試參數也較有可靠度。因此建議國內原製造廠家可考量具

備 ISO/IEC 17025 實驗室資格，並進一步出具符合標準之可追溯報告，使認可之原製造

廠家所出具的報告具有國際性可靠度水準。 

(三)國際性工廠運作模式，可供國內廠家學習參考 

韓國飛世龍所生產之電力設備除供應國內市場之外，亦產銷至日本、中國、美國、

歐洲等國家，並設有銷售據點。透過本次實地訪查可觀察到整體工廠妥善的場地規劃、

流場的生廠組裝產線、環境乾淨且明亮以及設備先進。工廠產線也因應全球化缺工問題

引進許多自動化設備，可使產品產能有效率提升以及降低人工使用，將人工多投入於品

質與技術的提升。以下分就幾個優點項目進行說明，可供國內廠家探討，將傳產工廠運

作思維導向於智慧工廠運作，使臺灣電力系統設備品質持續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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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真空斷路器操作機構測試導入自動化系統： 

(1)真空斷路器操作機構測試係為驗證操作機構能否操作順暢，確保真空斷路器功能

可靠外，同時也在驗證真空斷路器操作機構使用材料，能否承載服役期間操作

達數千次之性能要求標準。 

(2)但本項操作機構測試作業耗時且具持續性，對此飛世龍公司則設計以人工機器結

合電腦進行相關測試作業(如下圖 9 所示)，測試進行過程不必人員隨伴於旁監視

與紀錄，可減少人工投入也可減少人為紀錄缺失。 

 

資料來源：本次實地評鑑拍攝 

圖 9 真空斷路器操作機構測試實景 

2.真空斷路器溫升測試導入自動化系統： 

(1)真空斷路器溫升測試係為驗證真空斷路器，能否承載設計之額定電流負載，於持

續運轉過程中，檢視相關組配件溫度上升是否在標準範圍。 

(2)本項測試作業同樣具備耗時且須持續之特點，對此飛世龍公司設計以人工機器結

合電腦進行相關測試作業(如下圖 10 所示)，測試進行過程能有效減少人力及記

錄錯誤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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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次實地評鑑拍攝 

圖 10 真空斷路器溫升測試實景 

3.廠區內倉儲設備及組件擺放整齊： 

廠區內倉儲設備及組件擺放整齊，人員或機器搬運路徑明確(如下圖 11 實景所

示)，可確保過程中搬運及作業安全；同時設備及組件均標示清楚且環境維持整潔。 

 

資料來源：本次實地評鑑拍攝 

圖 11 廠區內倉儲設備及組件擺放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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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測試場布置妥善： 

(1)測試場地擺置整齊且環境清潔無其他雜物，同時相關測試作業亦以電腦輔助(如

開關操作測試 O-CO，CO-15 秒-CO…等)，以確保測試完整及正確性(如下圖 12)。 

(2)美中不足之處，係該公司尚未比照其他國際級製造廠測試實驗室取得 ISO/IEC 

17025 國際認證，因此現場評鑑提出建議該公司測試實驗室能取得 ISO/IEC 17025 

國際認證，以提升產品測試結果形象認同。 

 

資料來源：本次實地評鑑拍攝 

圖 12 測試場地整齊清潔實景 

5.廠家文件持續導入數位化管理： 

調閱查看人員訓練紀錄、產品實績統計、每台生產設備試驗結果等資料皆可於

系統上直接搜尋篩選，減少紙本資料翻找時間成本，也可讓不同區域辦公之單位立

即調閱資料加快業務的辦理效率。 

 

(四)總結建議 

韓國飛世龍 VCB 原製造廠家之特色為：工廠佈置(LAY OUT)之生產流程順暢，從

部品零件供應、製程組裝、中間檢查、成品組裝、到出廠檢驗之流程已導入一貫化作業

程序，其中對於精密度與困難度較高之焊接等作業，已交由自動化機械設備來執行。同

時另設有產品可靠度試驗室，執行相關之型式試驗，因此與國內 VCB 原製造廠家之生

產流程與品質管制之作法，有明顯差異。對比國內 VCB 原製造廠家，多採取國外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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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之部品零件在國內組裝之策略，自製率普遍低於本次評鑑廠家韓國飛世龍，對於產

製能力及現場發掘的各項優點，實有借鏡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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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一、高壓用電設備原製造廠家認可實地評鑑簽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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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壓用電設備原製造廠家認可實地評鑑總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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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壓用電設備原製造廠家認可實地評鑑委員意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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